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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传承书法经典，展示国粹魅
力。薛城区周营镇铁佛小学积极开展“诵
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建墨香校园，扬民
族精神”特色教育活动。学校在小学生阶
段普及毛笔书法教育，先后千余名学生接
受了书法启蒙。学校的“三百千”经典诵读
工程与书法教育工作相得益彰，小学生均
能全文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经典，临摹经典、唱诵经典和表演经典，活
动形式丰富多彩。如今，经典文化与书法
艺术正在铁佛小学的校园里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校园里掀起了国学诵读的热潮。

（通讯员 李富强）

经典教育丰富多彩
近期，峄城区底阁镇朱官庄小学举

行了“论教师职业”的论坛，我感到受
益匪浅。通过论坛，我反思到我自己，
我到底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是的，
我要当一个幸福的老师。因为追求幸福
是每个人的毕生所求所愿，幸福是人生
的主题，只有感到幸福的人才能感受到
人生的快乐和阳光。

很久以前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天，
有人问三个正在砌墙的泥瓦匠，说：“你们
在干什么？”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你没
看到？在砌墙。”第二个人心平气和地说：

“我们正在建一座高楼。”第三个人喜气洋

洋地说：“我们正在建设美好生活。”10年
过去了，第一个人仍在砌墙，作泥瓦匠，
第二个人成了一位工程师，而第三个人成
了两个人的老板。

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感受很深，我们
姑且不说这三个人未来的命运如何，三个
人的工作态度就让人深思。不同的心态决
定了不同的生活，三个人的心态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也必然不同，三个工人中谁会
最快乐呢？小小的故事中所蕴含的，正是
世界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道理：态度
决定一切！
（作者系峄城区底阁镇朱官庄小学教师）

做幸福的教师
曹艳涛

晚报讯 12月 8日，峄城区底阁镇朱官庄小学举
行了“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活动。诵读的主要内容是
《中华传统经典诵读》和《必备古诗七十首》中的部分古
诗。各年级孩子用声情并茂的朗诵让人领略经典、感
悟文化、享乐其中。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各年级分别
最后决出一等奖四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八名，一（4）
班的朱可可，二（2）班的贾真，三（1）班的王政分别获得
该年级的第一名。

此次古诗文诵读比赛，是峄城区底阁镇朱官
庄村小学在积极推进“书香校园”建设的背景下开
展的。活动旨在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品味诗词精华，让
学生“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与经典同行，与
圣贤为友”。 （通讯员 周梅）

朱官庄小学举行古诗文诵读比赛

罚“高铁一姐”丁书苗25亿
为刘志军买官、捞人行贿4900万 违法所得20余亿
昨天上午一审获刑20年 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

16日上午，继原铁道
部部长刘志军案及亲信
张曙光案被宣判后，铁
道部高管职务犯罪窝案
的 另 一 关 键 人 物 被 称
“高铁一姐”的山西女商
人丁书苗（本名丁羽心）
以受贿罪、非法经营罪
一审判刑 20 年，并处罚
金 25 亿元，没收个人财
产2000万元。

2013 年 9 月 24 日，
被称“高铁一姐”的山西
女商人丁书苗在二中院
出庭受审，当时检方指
控其非法经营达 1858 亿
余元，非法获利 20 余亿
元，为原铁道部部长刘
志军“买官”、“捞人”行
贿4900万余元。

▶法庭宣判

一审获刑20年 罚金25亿元
被告人丁羽心（丁书苗），1955年 4月 8日出生于山西

省沁水县，汉族，小学文化，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 2010年 12月 24日被监视
居住，2011年 6月 23日被羁押，同年 7月 29日被逮捕。现
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法院经审理查明，检察机关起诉指控丁书苗行贿、非
法经营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对丁书苗以
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
万元；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5亿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5亿
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万元。

▶非法经营

违法所得共计20余亿元
2007年到2010年间，被告人丁羽心为获取非法经济利

益，违反国家规定，直接或通过胡斌、郑朋、郭英（均另案处
理）等人，与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等 23家企业商定，采取有偿运作的方式，由丁羽
心等人帮助该 23家企业在 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招标、
投标过程中中标。

中标后，丁羽心、胡斌、郑朋等人以收取“中介费”等名
义向中标企业或从中标企业分包工程的施工队收取费用，
违法所得共计折合人民币30余亿元，其中丁羽心违法所得
数额共计折合人民币20余亿元。

▶行贿事实

为刘志军买官、捞人花4900万
2004年至2011年间，法院查明被告人丁羽心通过原铁

道部部长刘志军获取了巨额不正当经济利益。为感谢刘志
军的帮助，丁羽心采取为刘志军花钱办事的方式行贿4900
万元。

2009年至2010年间，丁羽心通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范增玉（另案处理）谋
取了不正当利益。

为感谢范增玉的帮助，自2009年6月至2010年9月，被
告人丁羽心先后 38 次向范增玉行贿共计折合人民币
4013.4388万元，其中范增玉以购房需要用钱或急需要现金
办事为由索要人民币880万元。

被告人丁羽心于2010年12月24日被抓获归案。
案发后，丁羽心行贿犯罪获得的不正当财产利益和非

法经营犯罪的违法所得已基本追缴。

▶案发过程

丁书苗女儿被抓 挖出惊天大案
据媒体报道，这位识字甚少的女商人，20岁时做过小贩

卖过鸡蛋，30岁开始搞煤炭运输，40岁时结识刘志军，成为
火车运输指标贩子。此后其“生意”进入巅峰。

2010年七八月间，有关部门了解到，某大型国有企业在
中标铁路项目后，从账外划给了丁书苗的公司约 1亿元。
当时，国家审计署正在对京沪高铁进行例行跟踪审计，上述
国企也参与了京沪高铁项目，有关部门因此将线索提供给
审计人员，审计署随后对该企业展开延展审计，这家企业很
快承认钱打给了丁书苗，并表示这是招标潜规则。

丁书苗为何有如此惊人的能量，能从第一层的“大总
包”中获利？她与刘志军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了有关部门
的关注，并在内部立案继续调查。

但办案人员没有立即控制丁书苗，办案人员发现，具体
运作中标该项目的是一个名叫侯军霞的人。

起诉书显示，2010年12月24日，北京警方将侯军霞抓
获归案。侯军霞被抓后，很快供出其背后“推手”，那就是她
的母亲丁书苗。

2011年初，丁书苗被警方抓获归案。丁书苗归案后，又
供出幕后真正的“推手”刘志军。

2011年 2月，刘志军被双规，至此，这起惊天大案终于
案发。

▶检方指控

行贿扶贫办主任
成中国慈善名人

检方指控，2004年至 2011年间，丁书苗通过
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被判处死缓），为其和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
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
公司的股权、运作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标、解决
企业经营资金困难等事项提供帮助，获取巨额不
正当经济利益。案发前，丁书苗曾是扶贫名人，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并登上福布斯中国慈
善榜。

但检方指控，2009年至 2010年间，丁书苗为
树立正面形象、逃避有关部门查处，先后 38次行
贿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
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涉嫌受贿罪已被公诉），
由丁书苗向中心捐款，范增玉安排她在有关表彰
会上发言并在有关刊物上刊登她的慈善事迹。

起诉书显示，2007年至 2010年间，丁书苗将
掌握的铁路招标项目委托给女儿侯军霞，并伙同
郑朋（中盟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斌
（江西南昌赣鹏集团原董事长）、甘新云（道隧集
团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侯军霞、郭英（北京世
纪坛医院经济管理办公室原职员）等人，与投标
铁路工程项目的公司商定，以有偿运作方式帮助
中标。丁书苗通过铁道部相关人员帮助，先后使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投标
公司中标“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站前工程8标段”
等57个项目。

起诉书确认，上述项目中标标的额共计1858
亿余元。为此，丁书苗等人非法收取“中介费”共
计 30余亿元，其中丁书苗个人就“抽头”20余亿
元。上述“中间人”均已另案处理。检方认为，丁
书苗的行为涉嫌行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据了解，
丁书苗被控的非法所得中，有数亿元资金已被用
于慈善。

▶专家解读

为目前个人犯罪
被处的最高罚金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
任肖中华告诉记者，罚金数额的裁量主要依据是
犯罪情节，包括违法所得、造成损失大小等因
素。当然罚金的数额也要考虑犯罪人缴纳罚金
的能力，法院对丁书苗判处非法经营罪，并处罚
金25亿元，主要是非法经营和违法所得的数额都
特别巨大。

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刑，这种刑罚的目的在
于从金钱上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同时是对非
法经营罪这种营利性犯罪的一种惩处。肖中华
说，据他所知，针对个人犯罪并处罚金而言，此案

数额是目前国内最高的。
今年9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葛兰素史

克公司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罚金30
亿元人民币，这是目前对单位犯罪主体最高的罚

金。
罚金判决生效后，犯罪人会一次或者分期缴

纳。如果确实因为经济能力等不可抗力因素难
以缴纳，可以减免缴纳或者免除。我国法律规

定，如果犯罪人逃避缴纳，人民法院只要发现其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时追缴。如果丁书苗的罚
金已经扣押在案，那么罚金就不存在执行的问

题。如果扣押的财产尚不足25亿元，丁书苗还应
当依据人民法院的要求，在一定期限内足额缴纳
剩余部分。肖中华称，对个人犯罪并处罚金上亿
的判决已非常罕见。

罚金和没收财产的区别
没收财产：属财产刑，指将犯罪人个人所有的财

物、现金、债权等财产全部或部分收归国有，没收财产
是剥夺犯罪分子个人现实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全部。
没收全部财产的，还应当为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抚
养的家属及子女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用。

罚金：与没收财产同属财产刑，但罚金的数额由犯
罪情节决定。这些金钱不一定是犯罪分子现实所有
的。犯罪分子缴纳罚金，可借债缴纳，数额较大的，还
可分期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的罚金，人民法院在任
何时候发现犯罪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随时可以追缴。

（据新华社）

丁书苗丁书苗

刘志军刘志军


